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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1 月 6 日 

 

公众人物肖像使用的合理边界 

——兼论《民法典》对肖像权的保护

近期，某微博博主发帖爆料称，其此前发布的

有关某流量女星发型的文章被该女星起诉侵犯肖像

权，并索赔人民币 40 余万元的损害赔偿；现上海某

法院已就该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该女星提出的全

部诉讼请求。从微博中披露的一审判决内容截屏可

以看到，一审判决驳回该女星诉请的主要理由在于：

被告尽管并未得到女星的授权使用肖像，但是被告

并未对女星的肖像进行丑化、贬损，且于庭前已经

删除，故法院未支持该女星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的主张；同时，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还表明，该女星作

为演艺圈公众人物，对社会公众就其公开发布的照

片进行评价理应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 

虽然一审判决仍有待终审判决的结果，但这个

事件却引发了关注，即公众人物的肖像使用的合理

界限在哪里？特别是，自媒体爆发的时代，娱乐评

论类自媒体井喷式增长，公众人物，特别是明星的

肖像自然成为自媒体的“宠儿”。明星的发型、着装、

恋情、新剧、代言、直播都可能为津津乐道的吃瓜群

众所关注，成为自媒体的话题焦点。可以说，公众人

物的热点话题频繁被消费，公众人物的肖像频繁被

                                                        
1 例如：（1）“上海第九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诉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姓名权、肖像权纠纷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人的

肖像是自然人具有可识别性外部特征的展现，常以画像、照片等为裁体，其内容能够再现原形人的形象特征。法律规范赋予肖像权的主体依法享有

使用，很多公众人物也是“欲哭无泪”。然而，《民法

典》出台后，肖像权的保护规则较此前有较大的变

化，那么对于公众人物肖像的使用，应当注意哪些

问题？公众人物对于他人使用其肖像的容忍界限又

在哪里？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本文浅析，从肖像权是什么、

肖像权如何保护、使用公众人物肖像的合理边界三

个问题切入，探求公众人物肖像使用及保护的合法

及合理路径。 

一、 《民法典》出台前，肖像的一般概念 

1、 《民法典》出台前，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可

识别性”原则 

肖像是什么？《民法典》出台前，立法层面并未

予明确。理论界对于“肖像”的概念存在诸多不同的

观点。学理传统上将肖像的概念限于以面部特征为

中心的形象，但也有学者认为肖像不应当仅限于面

部特征，其他外部特征亦应当包括在内。虽然不存

在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司法实践中法院广泛采用了

“可识别性”原则作为认定肖像的标准1。根据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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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所确立的“可识别性”原则，肖像是指“自然

人具有可识别性外部特征的展现”。由“可识别性”

原则拓展而来，司法实践中保护的肖像权客体已不

局限于真人肖像，艺人在影视作品中塑造的角色形

象、艺人的漫画形象，只要具备“可识别性”的特

征，均可能被纳入肖像权的保护范围。例如，“章金

莱（六小龄童）与蓝港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肖

像权、名誉权纠纷上诉案”2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审理后认为：“章金莱所饰演的孙悟空形

象，虽然是基于古典文学作品所创作，并进行了艺

术化处理，但是该形象与章金莱个人的五官特征、

轮廓、面部表情密不可分。章金莱饰演的孙悟空完

全与其个人具有——对应的关系，即该形象与章金

莱之间具有可识别性。” 

相对而言，不具备可识别性的形象，则不能给

予肖像权保护。最为典型的案例是美国运动球星乔

丹（Michael Jordan）与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乔丹体育”）关于商标及肖像使用的争议。乔丹

主张，乔丹体育的注册商标，与乔丹运动形象的身

体轮廓基本一致（二者几乎重合），构成对其肖像权

的侵害。然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虽然该标识与照

片中再审申请人（即乔丹）运动形象的身体轮廓的

镜像基本一致，但该标识仅仅是黑色人形剪影，除

身体轮廓外，其中并未包含任何与再审申请人有关

的个人特征”，由此认定，该标识并不具有可识别性，

不能明确指代乔丹，从而不构成肖像权侵权。 

2、 《民法典》出台后，对于“肖像”的定义 

《民法典》第 1018 条明确，“肖像是通过影像、

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

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民法典》于立法层面

明确了“可识别性”要件。同时，《民法典》通过非

                                                        

对自己的形象再现的排他性支配权，包括肖像的使用权和完整权。”；（2）“周星驰诉中建荣真无锡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肖像权、姓名权纠纷案”

中，上海一中院认为“肖像是自然人的外貌在物质载体上通过绘画、照相、电影、电视、录像、雕塑等形式再现的视觉形象”。 

2 二审案号：（2013）一中民终字第 05303 号。 

穷尽式列举的方式列明肖像的载体，包括但不限于

影像、雕塑、绘画等。显然，《民法典》对于肖像的

定义，沿用了多年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可识别性”原

则，在立法层面给予公民更多诉诸保护的空间。 

二、 《民法典》前后的肖像权保护 

1、 《民法典》出台前，非营利性目的使用无法得

到保护 

《民法典》颁布以前，肖像权的侵权受制于“营

利性目的”要求，未经授权的非营利性使用，只要未

扭曲、贬损肖像，可能无法构成肖像权侵权。 

“营利性目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地适

用，但同时也遭受诟病。实践中出现很多以非营利

为目的使用、但是自然人的肖像权益却受到损害的

情形。例如，非营利法人，如公立医院、公立学校，

未经患者、学生的许可，对外公布患者或是学生的

肖像。该等使用在原有的立法项下很难构成肖像权

侵权，相关权利主体仅能寻求隐私权、名誉权等法

律保护。 

除了营利性目的的要求之外，法律及司法解释

均未明确，自然人肖像被丑化、污损情形下，权利人

是否有权主张肖像权侵权。 

2、 《民法典》项下，肖像权的保护范围得以扩张 

根据《民法典》第 1019 条，下列对自然人肖像

予以使用的行为落入肖像权人的权利保护范围，包

括： 

 丑化、污损肖像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肖像 

 制作、使用、公开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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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像作品权利人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

览等方式使用或公开肖像 

《民法典》对于肖像权使用规则的最大变化即

在于《民法典》第 1020 条创设的合理使用制度。根

据上述规定，肖像权的使用是否合理，不再以是否

以营利为目的作为判断标准，而是以合理使用制度

替代“营利性目的”使用禁止。 

根据《民法典》第 999 条及第 1020 条，下列情

形可以不经肖像权利人许可，在必要范围内使用其

肖像： 

 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合理使用 

 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科学研究使用

已公开肖像 

 为实施新闻报道而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

开 

 国家机关为履行职责在必要范围内制作、使用、

公开 

 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而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

公开 

 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肖像权人合法权益而制作、

使用、公开 

我们认为，对于肖像权合理使用制度设立的意

义在于，在明确了肖像权的定义及保护范围的同时，

也规定了对于肖像权的合理使用。这一制度将使现

实生活中基于个人合理理由以及社会公益目的的使

用情形予以排除，显然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3、 肖像如何授权 

如前述分析，对未落入合理使用范畴肖像的使

用应当得到权利人的授权。《民法典》第 1021 条、

第 1022 条对于肖像许可合同的解释及肖像许可合

同的解除规则予以规制，使得肖像权授权合同的解

释及解除有章可循。 

值得注意的是，第 1021 条规定，肖像许可使用

合同项下，合同各方就肖像使用条款有争议情形下，

应作出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同时，根据第 1022

条，肖像权人在以下情形下享有合同解除权：（1）期

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肖像权人享有任意解除权；

（2）期限约定明确，但肖像权人有正当理由，享有

单方解除权。这些规定将有利于肖像权人对于自身

肖像权益的保护。 

三、 使用公众人物肖像的合理边界 

1、 一般规则 

结合我们的经验，我们总结了以下几大法则： 

首先，使用肖像原则上应得到授权。肖像不仅

可能体现在包含人物面部特征的照片，也可能反映

在绘画、雕塑、影像等其他载体之上，甚至“Q 版”

的漫画形象也都可能具有可识别性。因此，无论是

哪一种情况，但凡该等载体所展现的自然人外部形

象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与肖像权人本人建立密切联

系，就应当遵循肖像使用的法律规则。无论是商业

使用，还是非商业使用，原则上都应当获得授权。 

其次，谨慎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民法典》

第 999 条及第 1020 条虽然规定了合理使用情形，但

我们建议谨慎评估。为公共利益、新闻报道、国家机

关履行职责的使用，需要注意必要性原则、是否不

可避免。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科学研究

的使用，必须仅限于“已公开肖像”，且应当注意必

要的限度。当然，所有的使用都不应出现丑化、污损

或者扭曲肖像权人的情形。 

再者，切忌夹带私货式的使用。现今存在很多

“标题党”，通过引发公众好奇心的标题吸引公众点

击；也存在很多“软文”，文章主旨似乎是评论某公

众人物的穿搭或皮肤，读到文末才发现是广告推广。

诸如此类的“夹带私货式”商业软文比比皆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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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推广文章，如果使用到公众人物的肖像，显然

具有极高的侵权风险。我们认为，此种“套路”并不

可取，依靠公众人物热点或肖像 “吸眼球”，从而实

现商业推广的目的，显然已经超出合理使用的范畴。 

最后，肖像作品权利人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

肖像权授权合同中应当对使用范围作出明确且清晰

的约定。特别是，根据《民法典》设定的解释规则，

在授权范围约定不明的情形下，应作出有利于肖像

权人的解释。因此，合同中对于授权期限、授权范围

等条款的约定尤为重要。例如，合同中未约定肖像

作品权利人可使用肖像照片参展，而肖像作品权利

人用于参展使用，那么显然超越授权，可能构成侵

权。因而，对于肖像作品权利人而言，在签署合同时

应当明确将来肖像可能使用的范围按照需求获得相

应授权；如合同约定不明，应当及时与肖像权人沟

通获得补充授权，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2、 商业公众号如何合理使用公众人物已公开肖像 

互联网时代，几乎人人都是自媒体，许多企业

都有自媒体公众号，通过向订阅用户发送推送文章

的方式打造企业形象、宣传企业文化、保持品牌热

度。娱乐圈的自媒体更是生机勃勃，这些公众号定

期更新，甚至有些自媒体以关注明星八卦、明星穿

搭、明星美妆作为生存之道。演艺明星的话题也往

往容易被这些公众号“蹭热度”、“吸流量”，某明星

的最新妆容、最新穿搭、某男明星交了哪个新的女

朋友、某明星最新演了什么电影，都可能成为这些

推文“消费”的内容。这其中，明星的肖像也被频繁

使用。 

《民法典》生效后，频繁消费公众人物肖像的

自媒体还能够依赖明星肖像生存吗？我们的答案是：

需要谨慎使用。《民法典》第 999 条及第 1020 条虽

然规定了对于已公开肖像的合理使用情形，但并不

包括娱乐评论使用，而仅限于以“个人学习、艺术欣

赏、课堂教学、科学研究”为目的、在必要范围内的

使用。但是，何为“艺术欣赏”，《民法典》并没有明

确；同时，在实践中，这一概念也较难明确，这使得

“艺术欣赏”为目的的使用存在一定的解释空间。 

结合我们对市场中公众号的观察，我们按照侵

权风险的高低对公众号使用已公开肖像的情形做了

以下红灯、黄灯、绿灯分类： 

红灯，高能预警，包括但不限于： 

 对某明星的照片进行丑化 PS，例如将发量多的

明星 PS 为发量少的状态 

 擅自制作公众人物表情包、动漫形象并在推文

中使用 

 将公众人物在私人社交网络中上传的照片下载

后在推文中发布、评论 

 将公众人物网络直播内容予以截屏、录屏并通

过公众号转发、评论 

 为推广产品，擅自使用明星肖像、使用明星参

演影视剧、综艺节目的剧照 

黄灯，谨慎使用，包括但不限于： 

（前提是文章链接中不含有软性广告植入）： 

 以艺术欣赏为目的，对某明星的照片作美化 PS

处理 

 以艺术欣赏为目的，为介绍穿搭，使用某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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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穿着照片举例说明 

绿灯，合理使用，包括但不限于： 

 在公众人物所涉及的新闻事件中使用公众人物

肖像 

 以艺术欣赏为目的，评论某明星参与的影视剧

或综艺节目等。但是，该等使用行为仍然要注

意“必要范围”的问题，应当谨慎、克制。 

四、 结语 

《民法典》生效后，对于自然人人格利益，特别

是肖像利益的保护力度增加。因此，相关主体对于

公众人物肖像的使用，更应持有谨慎态度。当然，公

众人物对于社会公众的关注、相关媒体的肖像使用

也需持有一定的容忍度。我们建议相关媒体，如认

为有必要使用公众人物的肖像，应当以善意地、合

法的方式使用，以获得公众人物的认可；如超出个

人学习、艺术欣赏、新闻报道以及社会公众利益层

面进行使用，应当及时获得授权。 

可以预见，《民法典》生效后，肖像权纠纷的案

件会有所增多。相信司法实践会进一步明确肖像权

保护及合理使用的边界，我们会对此持续保持关注，

并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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